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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及平武

高速项目水源调整工作经费绩效自评报告

为确实做好 2020 年度县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根据《平远县财政局关于 2020 年度开展县级财政资金

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平财绩字〔2021〕3 号）文件精神，结合实

际，我单位收集整理财政资金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各部门（股室）

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现将我单位县级财政资金绩效

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 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2020 年度县级预算资金绩效自评清单》，2020 年我单位获

得财政资金项目：镇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及平武高速项目

水源调整工作经费 80.00 万元。

二、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使用情况

镇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及平武高速项目水源调整工

作经费 80.00 万元，主要用于我县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

技术报告编制费、评审费、水源水质调查监测经费等支出。

2、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所有开支均按照我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执行，资金的使用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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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整个项目的运行完全按照我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县委县政府及

财政的有关规定执行。各个项目资金使用与具体项目实施内容相符，

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都已按照计划完成，未逾期。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镇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及平武高速项目水源调整工

作经费充分发挥了支撑和引导作用。项目实施有效地保护了我县农村

水源水质，满足了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需求，保证饮用水安全，取

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对我县 17 个集中式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进行科学划分，完成了

《平远县集中式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

制工作，并通过了专家评审，公众参与听证和公示，已报市人民政府

批准实施。

三、产生的效益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的实施，科学合理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一是进一步加

强了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工作，推进农村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

设；二是有效地保护了我县农村水源水质，满足了当地群众生产生活

用水需求，保证饮用水安全。三是为平武高速项目规划建设腾出用地

空间。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中共平远县委 平远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远县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平委办电〔2020〕28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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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单位 2020 年度县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报告上报县财政局并

向社会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建议县财政局针对各个预算单位，能够给予更多的专业指导和培

训，使财务人员能学以致用，跟上财政创新工作的步伐。

梅州市生态环境局平远分局

2021 年 6月 28 日


